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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大樓症候群? 
室內空氣很糟嗎? 

4 4 

每人每天約八至九成的時間處於室內的環境中，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時，易造成不舒服、

不健康、降低工作品質及效率→即為「病態大樓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  



Why is the air quality we breathe important? 

• 2012年的全球死亡人數中，約有430萬的死亡人數和室內

空氣污染物的暴露有關 (WHO , 2014)。 

• 受空氣污染影響最嚴重的是老年人、兒童、病人(敏感族

群Sensitive populations)，他們大部分時間卻待在室內。 

 

People are 90% indoors 

and 10% outdoors 

Total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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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091109/00176_039.html


6 圖片資料來源：日本國際生活資源研究所 

空氣品質對人體健康之影響 

資料來源：日本 Sickhouse Consultant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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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100年11月23日經奉總統公布，自公布後1年施行
(101年11月23日)。 

• 繼韓國(85年)之後成為全世界第二個強制立法管理的地區，為進步指標。 

• 依母法授權，已研訂配套法規命令及第一批、第二批適用對象。 

• 管制的空間除各類型的建築物外更擴及交通運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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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為第二個強制立法國家 

子法名稱 發布日 法源依據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101.11.23 母法第23條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101.11.23 母法第07條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101.11.23 母法第09條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101.11.23 母法第10條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101.11.23 母法第19條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103.01.23 母法第6條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106.01.11 母法第6條 

空氣品質 

管理 

戶外 

室內 空氣品質的管理由室外擴展至室內 

---具里程碑的劃時代意義 



 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推動進程 

博物館、美術館、金融
機構、電影院、視聽歌
唱業、表演廳、健身場
所（16類型） 

正式實施「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法」 

公告「應符合室內空
氣品質管理法之第一
批公告場所」 

公告「應符合室內空
氣品質管理法之第二
批公告場所」 

公布「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 
 

101.11.23 

100.11.23 

103.01.23 

106.01.11 

大專院校、圖書館、醫
療、社福機構、政府機
關辦公場所、鐵路、民
用航空站、大眾捷運系
統、展覽室、百貨量販
商場（10類型） 

由規模大至規模小 

由公務機關至私人場所 

由大眾聚集場所至敏感族群使用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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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公告場所各類型管制規模及數量 

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 數量 比例 

大專院校 國立圖書館總館 45 9.93% 

圖書館 
教育部主管、縣市政府

主管圖書 總館 
24 5.30% 

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 22 4.86% 

社會福利機構 公立老人安養機構 14 3.09% 

政府機關 
中央政府機關 

地方政府機關 
116 25.61% 

交通運輸 

鐵路運輸業 37 8.17% 

民用航空運輸業 3 0.66% 

大眾捷運車站 26 5.74% 

展覽室 
世界貿易中心等級大型

展覽室 
3 0.66% 

商場 連鎖量販店.百貨公司 163 35.98% 

• 全台第一批場所共453家，以大專院校、政府機關及商場類型所佔家數居多
(佔全台總數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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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公告場所各類型管制規模及數量 

• 全台第一批場所共1,046家，以大專院校、圖書館及運動健身場所類型所佔
家數居多(佔全台總數約45%)。 

項次 類別 管制規模 數量 佔比 

1 大專院校 圖書館室內空間 116 11.09% 

2 圖書館 樓地板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214 20.46% 

3 博物館、美術館 樓地板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 48 4.59% 

4 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之醫療機構 98 9.37% 

5 社會福利機構 中央及縣市政府設立之公立老人福利機構 8 0.76% 

6 政府機關 行政院暨所屬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辦公場所 31 2.96% 

7 鐵路車站 鐵路車站站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 7 0.67% 

8 航空站 年旅客數一百萬人次以上者 3 0.29% 

9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總樓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60 5.74% 

10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銀行總行營業部 53 5.07% 

11 表演廳 國家級之表演中心、音樂廳、戲劇院及歌劇院等場所 4 0.38% 

12 展覽室 展場面積達五千平方公尺以上 5 0.48% 

13 電影院 樓地板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74 7.07% 

14 視聽歌唱業場所 樓地板面積達六百平方公尺以上 104 9.94% 

15 商場 
百貨公司 : 全室內空間 

量販店業:樓地板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70 6.69% 

16 運動健身場所 樓地板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 151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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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採正面表列公告 

• 共計10種場所類型 

• 全台共453家列管場所 

• 第二批採定義型非正面表列
公告，共計16種場所類型 

• 全台共1,046家場所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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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縣市（第一批、第二批）公告場所數量 

全台已超過1,400家公私場所管制室內
空品(六都占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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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別 CO CO2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PM10 PM2.5 臭氧 

大專院校     

圖書館     

博物館、美術館               

醫療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              

政府機關    

鐵路車站     

航空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表演廳               

展覽室    

電影院               

視聽歌唱業場所               

商場     

運動健身場所               

 各類別之室內空氣污染物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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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通風指標(CO2)+致癌風險指標(HCHO)+場址污染源特性指標，進行管制
項目訂定。 



統計項目 
公告場所應辦事項 

查核追蹤內容 
單位 合計（家） 

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員

設置情形 

1.已申請完成設置專責人員 家數 454 

2.未申請設置專責人員 家數 0 

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撰寫

及訂定情形 

1.已訂定維護管理計畫 家數 454 

2.未訂定維護管理計畫 家數 0 

辦理定期檢驗測

定作業情形 

1.期限內完成定期檢測，並公

布結果 
家數 

第一次 第二次 

454 454 

2.期限內辦理定期檢測，尚未

公布結果 
家數 0 0 

3.期限內尚未辦理定期檢測作

業 
家數 0 0 

4.未於期限內辦理定期檢測作

業 
家數 0 0 

統計

項目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稽查  

檢測內容 
單位 合計（家） 

執行

稽查

檢測

情形 

1.現場稽查檢測（採公告檢測方法

檢驗分析） 
家數 

775 

（1家報告分析中） 

2.符合標準。 家數 712 

 3. 不 符 合

標準  

(1)命限期改善中，並

張貼不合格標示 
家數 0 

(2)命限期改善中，但

未張貼不合格標示 
家數 0 

(3)於期限內改善完成 家數 57 

(4)逾期未改善，處罰

鍰，再命限期改善 
家數 5 

• 第一批公告場所列管現況 

公告場所應辦事項查核追蹤 

公告場所之類型與分布 

公告場所室內空品執行稽查處分情形 

彙整並分析各縣市提報及列管
場所申報資料 

稽查合格率 

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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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公告場所列管現況 

統計項目 
公告場所應辦事項 

查核追蹤內容 
單位 合計（家） 

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員

設置情形 

1.已申請完成設置專責人員 家數 986 

2.未申請設置專責人員 家數 53 

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撰寫

及訂定情形 

1.已訂定維護管理計畫 家數 981 

2.未訂定維護管理計畫 家數 58 

辦理定期檢驗測

定作業情形 

1.期限內完成定期檢測，並公

布結果 
家數 985 

2.期限內辦理定期檢測，尚未

公布結果 
家數 - 

3.期限內尚未辦理定期檢測作

業 
家數 - 

4.未於期限內辦理定期檢測作

業 
家數 - 

公告場所應辦事項查核追蹤 

統計項目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稽查檢測內容 單位 合計（家） 

執行稽查檢測情形 

1.現場稽查檢測（採公告檢測方法檢驗分析） 家數 526（32家報告分析中） 

2.符合標準。 家數 425 

 3.不符合標
準  

(1)命限期改善中，並張貼不合格標示 家數 0 

(2)命限期改善中，但未張貼不合格標示 家數 14 

(3)於期限內改善完成 家數 54 

(4)逾期未改善，處罰鍰，再命限期改善 家數 1 

公告場所室內空品執行稽查處分情形 

稽查合格率 

80.80% 

公告場所之類型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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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公告列管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測結果（自103年7月1日至107年6月30日止） 

類別 統計項目 CO2 ppm CO ppm HCHO ppm TVOC ppm 
細菌 

CFU/m³ 

真菌 

CFU/m³ 

PM10 

μg/m³ 

PM2..5 

μg/m³ 
O3 ppm 

大專校院 

樣本數 73 5 69 3 91 6 69 22 3 

不合格數 0 0 3 0 0 0 0 0 0 

不合格比例 0.0% 0.0% 4.3% 0.0% 0.0% 0.0% 0.0% 0.0% 0.0% 

圖書館 

樣本數 58 8 54 6 76 9 54 15 6 

不合格數 6 0 1 0 4 0 0 0 0 

不合格比例 10.3% 0.0% 1.9% 0.0% 5.3% 0.0% 0.0% 0.0% 0.0% 

醫療機構 

樣本數 74 14 70 2 105 1 67 7 2 

不合格數 6 0 2 0 10 0 0 0 0 

不合格比例 8.1% 0.0% 2.9% 0.0% 9.5% 0.0% 0.0% 0.0% 0.0% 

社會福利 

機構 

樣本數 29 26 27 3 31 3 27 11 3 

不合格數 0 0 0 0 1 0 0 0 0 

不合格比例 0.0% 0.0% 0.0% 0.0% 3.2% 0.0% 0.0% 0.0% 0.0% 

政府機關 

樣本數 231 45 215 18 31 21 214 62 22 

不合格數 6 0 4 1 0 0 4 5 1 

不合格比例 2.6% 0.0% 1.9% 5.6% 0.0% 0.0% 1.9% 8.1% 4.5% 

鐵路車站 

樣本數 79 72 74 4 9 7 74 18 4 

不合格數 3 0 0 0 0 0 1 0 0 

不合格比例 3.8% 0.0% 0.0% 0.0% 0.0% 0.0% 1.4% 0.0% 0.0% 

航空站 

樣本數 9 – 9 – 13 – 9 – – 

不合格數 1 – 0 – 0 – 0 – – 

不合格比例 11.1% – 0.0% – 0.0% – 0.0% – – 

大眾捷運 

樣本數 63 59 63 – – – 14 13 – 

不合格數 0 0 0 – – – 3 6 – 

不合格比例 0.0% 0.0% 0.0% – – – 21.4% 46.2% – 

展覽室 

樣本數 10 – 9 – – – 9.0 1 – 

不合格數 1 – 0 – – – 0 0 – 

不合格比例 10.0% – 0.0% – – – 0.0% 0.0% – 

商場 

(百貨公司) 

樣本數 171 165 169 4 3 – 162 12 2 

不合格數 7 0 4 0 0 – 0 0 0 

不合格比例 4.1% 0.0% 2.4% 0.0% 0.0% – 0.0% 0.0% 0.0% 

商場 

(量販店) 

樣本數 270 253 264 8 15 9 256 49 8 

不合格數 19 0 12 0 1 0 1 0 0 

不合格比例 7.0% 0.0% 4.5% 0.0% 6.7% 0.0% 0.4% 0.0% 0.0% 16 



由第一批公告列管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測結果（自103年7月1日至107年6月30日止），
初步可獲得下列現象： 

1. 「一氧化碳(CO)」以及「真菌」尚未發現不合格的案例。 

2. 十六種類型的建築物，有不合格問題的污染物以「二氧化碳(CO2)」的比例最高，
除大專校院(圖書館)、社會福利機構、大眾捷運等外，其餘七種類型的建築物均
有不合格的比例。 

3. 讓建築物造成不合格比例較高的前三種污染物，依序為： 

(1)「二氧化碳(CO2)」(七種建築物) 

(2)「甲醛(HCHO)」(五種建築物) 

(3)「細菌」(四種建築物)與「粗懸浮微粒(PM10)」(四種建築物) 

4. 有最多污染物不合格比例的建築物，前三名為： 

(1)「政府機關」(六種污染物) 

(2)「商場(量販店)」(四種污染物) 

(3)「圖書館」(三種污染物)與「醫療機構」(三種污染物) 

5. 大眾捷運的主要污染物為「粗、細懸浮微粒(PM10、PM2.5)」，PM2.5不合格率為
21.4%，而PM2.5的不合格率更高達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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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公告列管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測結果（自103年7月1日至107年6月30日止） 

類別 統計項目 CO2 ppm CO ppm HCHO ppm TVOC ppm 
細菌 

CFU/m³ 

真菌 

CFU/m³ 

PM10 

μg/m³ 

PM2.5 

μg/m³ 
O3 ppm 

大專校院 

樣本數 86 5 76 – 127 4 80 15 – 

不合格數 3 0 0 – 0 0 0 0 – 

不合格比例 3.5% 0.0% 0.0% – 0.0% 0.0% 0.0% 0.0% – 

圖書館 

樣本數 125 6 123 – 175 3 123 10 – 

不合格數 4 0 0 – 11 1 0 0 – 

不合格比例 3.2% 0.0% 0.0% – 6.3% 33.3% 0.0% 0.0% – 

博物館、 美

術館 

樣本數 45 1 43 1 110 1 44 9 1 

不合格數 0 0 2 0 1 0 0 0 0 

不合格比例 0.0% 0.0% 4.7% 0.0% 0.9% 0.0% 0.0% 0.0% 0.0% 

醫療機構 

樣本數 92 75 86 2 129 7 88 32 5 

不合格數 14 0 0 0 14 0 0 0 0 

不合格比例 15.2% 0.0% 0.0% 0.0% 10.9% 0.0% 0.0% 0.0% 0.0% 

大眾捷運 

樣本數 50 51 50 – – – 2 2 – 

不合格數 0 0 0 – – – 0 0 – 

不合格比例 0.0% 0.0% 0.0% – – – 0.0% 0.0% – 

金融機構 

樣本數 52 4 46 – – – 50 5 – 

不合格數 6 0 0 – – – 0 0 – 

不合格比例 11.5% 0.0% 0.0% – – – 0.0% 0.0% – 

電影院 

樣本數 62 60 59 – – – 58 7 – 

不合格數 4 0 0 – – – 0 0 – 

不合格比例 6.5% 0.0% 0.0% – – – 0.0% 0.0% – 

視聽歌唱業 

樣本數 73 74 70 1 5 – 74 9 – 

不合格數 0 0 0 0 0 – 3 1 – 

不合格比例 0.0% 0.0% 0.0% 0.0% 0.0% – 4.1% 11.1% – 

商場 

(百貨公司) 

樣本數 63 63 63 – – – 63 5 – 

不合格數 0 0 1 – – – 0 0 – 

不合格比例 0.0% 0.0% 1.6% – – – 0.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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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統計項目 CO2 ppm CO ppm HCHO ppm TVOC ppm 
細菌 

CFU/m³ 

真菌 

CFU/m³ 

PM10 

μg/m³ 

PM2.5 

μg/m³ 
O3 ppm 

商場 

(量販店) 

樣本數 10 10 10 – 1 – 10 2 – 

不合格數 0 0 0 – 1 – 0 0 – 

不合格比例 0.0% 0.0% 0.0% – 100.0% – 0.0% 0.0% – 

運動健身場所 

樣本數 103 – 97 – 179 – 98 9 – 

不合格數 13 – 0 – 17 – 0 0 – 

不合格比例 12.6% – 0.0% – 9.5% – 0.0% 0.0% – 

展覽室 

樣本數 2 1 2 – – – 2 – – 

不合格數 0 0 1 – – – 0 – – 

不合格比例 0.0% 0.0% 50.0% – – – 0.0% – – 

航空站 

樣本數 1 1 – 1 – 1 – – 

不合格數 0 0 – 0 – 0 – – 

不合格比例 0.0% 0.0% – 0.0% – 0.0% – – 

社會福利機構 

樣本數 5 5 5 – 6 – 5 2 – 

不合格數 0 0 0 – 0 – 0 0 – 

不合格比例 0.0% 0.0% 0.0% – 0.0% – 0.0% 0.0% – 

鐵路車站 

樣本數 5 5 5 – – – 5 2 – 

不合格數 0 0 0 – – – 0 0 – 

不合格比例 0.0% 0.0% 0.0% – – – 0.0% 0.0% – 

政府機關 

樣本數 30 1 30 – 1 – 30 – – 

不合格數 0 0 0 – 0 – 0 – – 

不合格比例 0.0% 0.0% 0.0% – 0.0% – 0.0% – – 

表演廳 

樣本數 2 2 – 5 – 2 – – 

不合格數 0 0 – 0 – 0 – – 

不合格比例 0.0% 0.0% – 0.0% – 0.0% – – 

第二批公告列管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測結果（自103年7月1日至107年6月30日止）(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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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批公告列管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測結果（自103年7月1日至107年6月30日止），
初步可獲得下列現象： 

1. 「一氧化碳(CO)」尚未發現不合格的案例(樣本數過少者不列入評估)。 

2. 十六種類型的建築物，有不合格問題的污染物以「二氧化碳(CO2)」的比例最高。
包含：「大專校院(圖書館)、圖書館、醫療機構、金融機構、電影院、運動健身
場所」等六種建築物。 

3. 讓建築物造成不合格比例較高的前三種污染物，依序為： 

(1)「二氧化碳(CO2)」(六種建築物) 

(2)「細菌」(五種建築物) 

(3)「甲醛(HCHO)」(三種建築物) 

4. 有最多污染物不合格比例的建築物，前三名為： 

(1)「圖書館」(三種污染物) 

(2)「博物館、美術館」、「醫療機構」、「視聽歌唱業」、「運動健身場所」
(二種污染物) 

5. 「醫療機構」與「運動健身場所」的特性，主要污染物為「二氧化碳(CO2)」與
「細菌」等兩種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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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稽查管制現況及成果 

統計項目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稽查檢測內容 第一批(家次) 第二批(家次) 

執行稽查檢測

情形 

 1.現場稽查檢測(採公告檢測方法檢驗分析) 
800 

(1家報告分析中) 

571 

(3家報告分析中) 

 2.符合標準 733 495 

 3.不符合標準  

(1)命限期改善中，並張貼不合格標示。 0 10 

(2)命限期改善中，但未張貼不合格標示。 0 0 

(3)於期限內改善完成。 61 62 

(4)逾期未改善，處罰鍰，再命限期改善。 5 1 

資料統計至107年12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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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controlled (Before Jan, 1 st, 2014)

After controlled (After Jan, 1 st, 2014)

2.5%

13.3%
10.9%

2.5%

•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後，比較管制前、後第一批公私場所稽查合格率變化，顯
示管制後合格率皆較管制前提升（以CO2項目提升13.3%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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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法與九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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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與相關子法(1母法9子法) 

非即時罰，屬於較為柔性法規，未達法定要求之管制場所先要求其限期改善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104.09.08修正) 

公告「室內空氣污染物檢驗測定方法」
(101.11.23連結公告） 

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施

行細則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
標準(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員
設置管理辦法 

(101.11.23公告、
105.08.11修正) 

違反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罰
鍰額度裁罰準
則(101.1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103.0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106.1.11) 

室內空氣品質
檢驗測定管理
辦法(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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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母法第7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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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第七條   前條公告場所之

室內空氣品質，應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

標準。但因不可歸

責於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理人或使用

人之事由，致室內

空氣品質未符合室

內空氣品質標準者，

不在此限。 

前項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公告場所之

類別及其使用特性

定之。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01.11.23環署空字第1010106229號令訂定)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1,000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9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甲醛(HCHO) 1小時值 0.08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包含：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
之總和) 

1小時值 0.5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但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
小於等於1.3者，不在此限。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
懸浮微粒(PM10) 

24小時值 7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二 •五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PM2.5) 

24小時值 3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臭氧(O3) 8小時值 0.0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註：1.一小時`值：指一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一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2.八小時值：指連續八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八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3.二十四小時值：指連續二十四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二十四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4.最高值：指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所規範採樣方法之採樣分析值。 

5.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包含：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 )：指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標準值係採計苯 (Benzene)、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氯仿(三氯甲烷)(Chloroform)、1,2-二氯苯(1,2-Dichlorobenzene)、1,4-二氯苯(1,4-Dichlorobenzene)  、二氯甲烷(Dichloromethane)、
乙苯 (Ethyl Benzene)、苯乙烯 (Styrene)、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ylene)、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甲苯 (Toluene)及二甲苯 (對、間、鄰
)(Xylenes)等十二種化合物之濃度測值總和者。 

6.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指室內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其室內及室外之採樣相對位置應依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25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列管場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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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報定檢結果 

定期檢測結果應自定期檢
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內併
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
畫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 

一、設置專責人員 

參訓並考試及格以取得專
責人員合格證照 

專責人員發文地方環保局
申請設置並核備 

四、辦理定期檢測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定期實
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每二年實施定期檢測室內
空氣污染物濃度至少一次 

三、進行巡查檢驗 

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
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營業及辦公
時段至少量測二氧化碳 

二、訂定維護管理計畫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
畫並據以執行 

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室內空氣
品質時，應立即檢討修正 

五、公布定檢結果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應
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
內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至少一處） 

六大法訂
行政作業 

第六條    專責人員應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執行下列業務：一、訂定、檢討、修正及執行室內空氣品
質維護管理計畫。二、監督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設備或措施之正常運作，並提供有關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及管理
之建議。三、監督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驗測定之進行，並作成紀錄存查。四、公布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自動監測
結果。五、其他有關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相關事宜。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第5條)

第二章 管理
(第6條~第12條)

第三章 罰則
(第13條~第21條)

第四章 附則
(第22條~第24條)

立法目的
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委託專業機構

公告場所
空氣品質標準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專責人員
定期檢測
監測設施
檢測機構
規避、妨礙或拒絕

行政罰-罰鍰、限期改善、按次處罰、停業
裁罰準則

情節重大

施行細則
公布後一年實施

用詞定義

不適用本法情形
限期改善

主要內容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架構(4章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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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室內：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密閉或半密閉空間，及大眾運輸工
具之搭乘空間。 

二、室內空氣污染物：指室內空氣中常態逸散，經長期性暴露足以直
接或間接妨害國民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包括二氧化碳、一氧
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細菌、真菌、粒徑小於等於
十微米之懸浮微粒（PM10）、粒徑小於等於二. 五微米之懸浮微
粒（PM2.5）、臭氧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質。 

三、室內空氣品質：指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濃度、空氣中之溼度及溫度。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內容 

第一條    為改善室內空氣品質，以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8 

管制空間定義 

全責機關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整合規劃及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相關工作，訂
定、修正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與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及檢驗測定或
監測方法。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建築主管機關：建築物通風設施、建築物裝修管理及建築物
裝修建材管理相關事項。 

二、經濟主管機關：裝修材料與商品逸散空氣污染物之國家標準
及空氣清淨機（器）國家標準等相關事項。 

三、衛生主管機關：傳染性病原之防護與管理、醫療機構之空調
標準及菸害防制等相關事項。 

四、交通主管機關：大眾運輸工具之空調設備通風量及通風設施
維護管理相關事項。 

五、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其主管場所改善其室內空氣品
質。 

第五條    主管機關及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有關
室內空氣品質調查、檢驗、教育、宣導、輔導、訓練及研究有關事
宜。 

29 

各部會分工/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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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制度政府部門分工架構圖 

室內運動場
館及果菜運
銷機構管理 

事務機及空
氣清淨機功
能驗證規範 

監測儀器
管理規範 

室內空氣品質技術規範 

室內裝修及  

空調通風換 

氣規範使用 

室內空氣品質主管機關 

行政院環保署 

內政部 

建研所 

農委會 衛生福 

利  部 

交通部 

共同推動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政策 

經濟部 

教育部 教育場所 

育幼機構 

提供資源與技術支援，協同各部
會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制度 

營業場所及
醫療機構室
內空氣管理 

交通運輸工
具與所屬公
共場所管理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內政部、經濟部、衛福部、交通部、教育部
等）對於室內空氣品質管理配套或相關規範的建置情形，未來將持續研
議的方向，如下： 

編定並推動「室內裝修空氣污染物防制施工規範（指引）
與驗收標準」 

編定並推動「醫院通風換氣及空調設施清潔維護管理規
範（指引）」 

編定並推動「交通運輸站體與載具（車廂）通風換氣及
空調設施清潔維護管理規範（指引）」 

編定並推動「學校室內空氣品維護管理規範（指引）」與
「幼兒園室內空氣品維護管理規範（指引）」 

修訂「空氣清淨機(CNS 7619 C4323)」與編定並推動「空
氣清淨機標章或認證」 

內政部 

衛福部 

交通部 

教育部 

經濟部 

31 



第六條    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

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之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經逐批公告者，其室

內場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

機構。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 

四、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五、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及客運業等之搭

乘空間及車（場）站。 

六、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七、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八、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 

九、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

場所。 

十、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十一、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公眾聚集量大 危害風險程度高 敏感族群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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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場所類型 

員工會議室() 
對外營運租用會議室() 

員工餐廳() 
對外營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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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令的精神與適法性
原則：「公眾聚集量與
進出流量大」、「公眾
滯留時間長」、「室內
存在特有的污染物與其
危害性較高」、「場所
使用與活動特殊性」、
以及「場所規模或樓地
板面積大」等因素，作
為「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第六條逐批公告列
管場所類別篩選原則之
基礎。 

 

從管理目的以及實務執
行面考量之四大優先原
則： 

1.以公立及大型場所為
優先。 

2.以民眾聚集量及進出
量大者為優先。 

3.以民眾停留該空間時
間較長者為優先。 

4.以敏感族群（如老人
及學生）活動場所為
優先。 

 

 

 

因應「應符合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
告場所草案」採非正面
表列的公告方式，可參
照建築法令樓地板規模
或使用數（觀眾席、病
床數、客房數等）之劃
分原則。如：「既有公
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
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
認定原則：九、既有公
共建築物改善無障礙設
施之種類」。 
 

 

 

其它原則：如調查、蒐
集並分析各地方政府環
保局年度彙報之資料，
如：「敏感性族群或場
所」、「特殊性場所」、
「小型場所」等之執行
成果，綜合納入規劃逐
批公告列管場所類別篩
選原則中。 

 

 

 

 

原則一 

主原則 

原則二 

次原則 

原則三 

輔助原則 

原則四 

實務需求原則 

室內空品管制場所逐批公告原則示意圖 

逐批公告場所篩選原則 



第七條    前條公告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但因不可歸
責於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之事由，致室內空氣品質未符合室
內空氣品質標準者，不在此限。 

前項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公告場所之
類別及其使用特性定之。 

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據以執行，公告場所之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其室內空氣品質時，該計畫
內容應立即檢討修正。 

第九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
員（以下簡稱專責人員），依前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執行管
理維護。 

前項專責人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格，並經訓練取得合格證
書。 

前二項專責人員之設置、資格、訓練、合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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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公告場所應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公告場所應設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第十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定期實施室內
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並應定期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錄。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告場所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以連續監測室內
空氣品質，其自動監測最新結果，應即時公布於該場所內或入口明顯處，
並應作成紀錄。 

前二項檢驗測定項目、頻率、採樣數與採樣分布方式、監測項目、頻率、
監測設施規範與結果公布方式、紀錄保存年限、保存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定
之檢驗測定。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許可證
之申請、審查、許可證有效期限、核（換）發、撤銷、廢止、停業、復
業、查核、評鑑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各項室內空氣污染物檢驗測定方法及品質管制事項，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 

尚未指定公告應設置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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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應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經環保署指定公告場所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核可環檢機構方可進行定檢服務 



項目 檢驗項目 許可檢驗室(公司)數量 

PM10粒徑小於等於10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空氣中粒狀污染物自動檢測方法─貝他射線衰減法 28 

空氣中粒狀污染物自動檢測方法─慣性質量法 0 

大氣中懸浮微粒（PM10）之檢測方法─手動法 13 

PM2.5粒徑小於等於2.5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空氣中懸浮微粒（PM2.5）之檢測方法─手動採樣法 27 

一氧化碳（CO） 空氣中一氧化碳自動檢測方法─紅外線法 27 

二氧化碳（CO2） 空氣中二氧化碳檢測方法─紅外線法 14 

臭氧（O3） 空氣中臭氧自動檢驗方法─紫外光吸收法 27 

十二種總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TVOC) 

苯 空氣中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 不銹鋼採樣筒/氣
相層析質譜儀法 

6 

甲苯 6 

二甲苯 6 

四氯甲烷 6 

三氯甲烷 （氯仿） 6 

1,2-二氯苯 6 

1,4-二氯苯 6 

二氯甲烷 5 

乙苯 6 

苯乙烯 6 

四氯乙烯 6 

三氯乙烯 6 

甲醛(HCHO) 空氣中氣態之醛類化合物檢驗方法－以DNPH衍生物之
高效能液相層析測定法 

9 

真菌(Fungi) 空氣中真菌濃度檢測方法 14 

細菌(Bacteria) 空氣中細菌濃度檢測方法 15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各項污染物檢驗認可環境檢驗機構書量之統計表 

• 統計至107.12.31止。大致上，九項污染物均可服務的認可環境檢驗機構約有3家左右；可服務五項污染物的認可環境檢驗機構約有9家左右；可服務
一項污染物的認可環境檢驗機構約有28家左右。 36 



• 可直接由「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index.aspx）」查詢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檢驗所公告檢驗測定方法」以及環境檢驗所許可檢驗室（公司）之資訊。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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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執行公告

場所之現場檢查、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或查核檢（監）測紀錄，並得命提供有關

資料，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三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本法第十條規定應作成之紀錄有虛偽記載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四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十二條規定之檢查、檢驗測定、查核或命提供有關資料者，

處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第十五條       公告場所不符合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再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

者，得限制或禁止其使用公告場所，必要時，並得命其停

止營業。 

前項改善期間，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應於場所入口明顯處標示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未依規定

標示且繼續使用該公告場所者，處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邊長10公分以上黑色字體 

(張貼不符合標準之告示) 

不合格場所之標示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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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不符合標準應於場所入口明顯處標示案例 
39 



40 不合格公告場所於改善期間之標示案例 40 



第十六條    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檢驗測
定人員資格、查核、評鑑或檢驗測定業務執行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檢驗測定機構出具不實之文書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證。 

第十七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違反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者，經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再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十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或依第
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檢驗測定項目、頻率、採樣數與採樣分布方式、監測
項目、頻率、監測設施規範、結果公布方式、紀錄保存年限、保存方式之
管理規定者，經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再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十九條    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違反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程度及特性裁處。 
前項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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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義務事項 違反條文 
罰鍰額度 

（元） 

第1次限
期改善 

按次 

處罰 

無限期
改善 

情節 

重大 

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12條 100,000~500,000 ● ● 

設置專責人員 第9條 10,000~50,000 ● ● 

撰寫維護管理計畫並據
以執行 

第8條 10,000~50,000 ● ● 

定期檢驗測定 第10條 5,000~25,000 ● ● 

紀錄虛偽記載者 第10條 100,000~500,000 ● 

公告管制污染物項目，
應符合品質標準 

第7條 50,000~250,000 ● ● ● 

室內空品不符標準未張
貼公告且繼續使用者 

第15條第2項 5,000~25,000 ● ● 

註：所稱情節重大，係不符合標準值之日起，一年內經2次處罰，仍繼續違反。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部分裁罰規定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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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依本法命其限期改善者，其改善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
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者，應於其事由消滅後十五
日內，以書面敘明事由，檢具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改善期限，
主管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未能於前項主管機關所定限期內改
善者，得於接獲限期改善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向主管機
關申請延長改善期限，主管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
過六個月；未切實依其所提之具體改善計畫執行，經查證屬實者，主管機
關得立即終止其改善期限，並視為屆期未改善。 

第二十一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情節重大，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公告場所不符合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日起，一
年內經二次處罰，仍繼續違反本法規定。 

二、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而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未
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致有嚴重危害公眾健康之虞。 

第二十二條    未於限期改善之期限屆至前，檢具資料、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或
其他符合本法規定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報請查驗者，視為未改善。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情節重大之定義 

改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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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體系彙整表 

性質 法令名稱 依據 主要對象 發佈日期 

母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24條) － 全部 100.11.23 

子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13條) 母法第23條 全部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5條) 母法第07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9

條) 

母法第09條 專責人員 101.11.23 首 發 ，
105.08.11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20條) 母法第10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9條) 母法第19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30條) 母法第11條 檢驗測定機構 101.02.10修正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3.01.23 

公告「室內空氣污染物檢驗測定辦法」 母法第11條 檢驗測定機構 101.11.23(連結公告)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6.01.11 

自動監測設施之設備規範、作業方式、附屬電子
媒體即時顯示系統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第19條 

公告場所 未發佈 

文件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母法第08條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施行細則第06條 

公告場所 103.06.26 首 發 ，
105.06.01修正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公告場所 103.06.26 首 發 ，
105.06.01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第4條 

公告場所 103.06.26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
處公布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第18條 

公告場所 105.06.01 

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定期檢測結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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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架構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管
理
法
施
行
細
則 

法源依據 

中央及縣市機關主管事項 

不可歸責之情形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計畫內容  

主管機關執行公告場所之現場檢查  

未切實依改善計畫執行之情形  

法規施行日期 

不良所採取應變措施及執行程序  

檢驗測定規劃  

維護管理規劃與措施  

場所基本資料  

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申請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之具體改善計畫內容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爭議認定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條件規定  

不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標示方式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事項之備查規定  

（第一條）  

（第二~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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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13條) 
第一條    本細則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法本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策劃、訂定及督導。 
二、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之訂定、研議及釋示。 
三、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督導、獎勵、稽查及核定。 
四、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訓練及管理。 
五、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機構之許可及管理。 
六、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協調或執行

事項。 
七、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研究發展及宣導。 
八、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國際合作及科技交流。 
九、其他有關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事項。 

第三條    本法所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工作實施方案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污染事件糾紛之協調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自治法規之訂定及釋示。 
四、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督導、獎勵、稽查及核定。 
五、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宣導事項。 
六、直轄市、縣(市)轄境公告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紀錄、自動監測設施、檢驗測定結果

公布之查核事項。 
七、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統計資料之製作及陳報事項。 
八、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研究發展及人員之訓練與講習事項。 
九、其他有關直轄市、縣 (市)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事項。 

地方環保局主管事項 

中央環保署主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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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法第六條各款所列公私場所，應依所屬業別或屬性認定其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產生爭議時，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認定之。 

第五條    本法第七條所稱不可歸責之事由，包括下列項目： 

一、非常態性短時間氣體洩漏排放。(突發事件) 

二、特殊氣象條件致室內空氣品質惡化。(特殊氣候) 

三、室外空氣污染物明顯影響室內空氣品質。(戶外環境影響)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歸責事由。 

因前項各款事由致室內空氣品質未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其公告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須於命其限期改善期間內提出佐證資料並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為限。 

第六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 

二、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之基本資料。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基本資料。 

四、公告場所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之基本資料。 

五、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規劃。 

七、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前項計畫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撰寫並據以執行，其資料應妥善保存，以供備查。 

權責爭議認定 

不可歸責公告場所之事由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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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可直接由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
頁 ：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p

age/News_12_3.aspx，下載「室
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劃文件」
進行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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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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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所，係具有供公眾使用空間、公眾
聚集量大且滯留時間長之場所。 

前項場所應於指定公告規定期限內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且場所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並應負自動監測設施功能完整運作及維護之責。 

第八條    本法第十二條所稱主管機關執行公告場所之現場檢查、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或查
核檢（監）測紀錄，其執行內容應包括以下事項:  

一、查核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辦理及備查作業。 

二、檢查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設置情形。 

三、得派員進行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並擇點採樣檢測其室內空氣品質符合情形。 

四、查核定期實施檢驗測定及公布檢驗測定結果紀錄之辦理情形。 

五、查核自動監測設施之設置情形。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主管機關進行公告場所稽查檢測選定檢測點時，應避免受局部污染源干擾，距
離室內硬體構築或陳列設施最少○．五公尺以上及門口或電梯最少三公尺以上。 

第九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於場所入口明顯處標
示，其標示規格如下： 

一、標示應保持完整，其文字應清楚可見，標示方式以使用白色底稿及邊長十公分
上之黑色字體為原則。 

二、標示文字內容應以橫式書寫為主。 

三、標示內容應包含場所名稱、改善期限及未符合項目與日期。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設置自動監測設施場所之公告原則 

環保署(局)對公告場所之查核事項 

不合格場所標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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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 

場所名稱：○○○○○○○ 

改善期限：○年○月○日～○年○月○日 

未符合項目：○ ○ ○ 

檢測日期： ○年○月○日 

不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於改善期間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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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之具體改善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場所名稱及原據以處罰並限期改善之違規事實。 

二、申請延長之事由及日數。 

三、改善目標、改善時程及進度、具體改善措施及其相關證明文件。 

四、改善期間所採取之措施。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申請，由場所當地主管機關受理，並於三十日內核定。 

經主管機關核定延長改善期限者，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向核定機關提報前一月之改善執行

進度。 

第十一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未切實依改善計畫執行，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未依前條第三項，按月提報改善進度。 

二、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未按主管機關核定之改善計畫進度執行，且落後進度達三十日

以上。 

三、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改善計畫內容執行。 

四、延長改善期間，未採取前條改善計畫之防護措施，嚴重危害公眾健康。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定期將其實施室內空氣品質之監督、檢查結果與違反本法案

件處理情形，製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三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延長改善期限須提具改善計畫 

未切實依改善計畫執行之情形 

地方環保局應定期回報中央環保署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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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標準(5條) 
第一條    本標準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各項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規定如下： 

第三條 
   註：1.一小時`值：指一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一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2.八小時值：指連續八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八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3.二十四小時值：指連續二十四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二十四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4.最高值：指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所規範採樣方法之採樣分析值。 

5.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包含：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指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標準值係採計苯(Benzene)、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氯仿(三氯甲

烷 )(Chloroform)、1,2-二氯苯 (1,2-Dichlorobenzene)、1,4-二氯苯 (1,4-Dichlorobenzene)、二氯甲烷 (Dichloromethane)、乙苯 (Ethyl Benzene)、苯乙烯 (Styrene)、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ylene)、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甲苯(Toluene)及二甲苯（對、間、鄰）(Xylenes)等十二種化合物之濃度測值總和者。 

6.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指室內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其室內及室外之採樣相對位置應依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四條    公告場所應依其場所公告類別所列各項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及濃度測值，經分別判定未超過第二條

規定標準者，始認定符合本標準。 

第五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施行。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1,000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9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甲醛(HCHO) 1小時值 0.08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包含：十二種揮發性
有機物之總和) 

1小時值 0.5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但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
小於等於1.3者，不在此限。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PM10) 24小時值 7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二•五微米(μm)之懸浮微粒(PM2.5) 24小時值 3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臭氧(O3) 8小時值 0.0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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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取得資格)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公告之場所，需設置經訓練取得合格證書之專責人員， 

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執行管理維護 

環訓所委託辦理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專責人員培訓課程 

專責人員訓練單位:於北、中、南三區分別委託4家、3家、

3家訓練機構開辦專責人員訓練班，以便利民眾參訓。 

上課 考試 取得證書 

19小時 學科+術科 通過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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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台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十個合格訓練機構 

機構 地址  電話  傳真   

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台北市北平東路16號9樓  (02)2321-8195  

轉15、23或25  

(02)2321-8330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41號2樓
之10成功國宅第37棟 

(02)2325-5223轉111  (02)2702-6533 

中央大學(工學院永續環境科
技研究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2鄰中大路300

號  

(03)422-7151轉34653  (03)427-3594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64

館103B室  

(03)591-6199  

(03)591-6258  

(03)591-5479  

(03)583-7808 

弘光科技大學  台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6段1018號 (04)2631-8652轉4018 (04)2652-5245  

台灣環保科技研究發展協會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727號
東海大學932信箱  

(04)2359-5362  

0912-819212  

(04)2359-6858 

雲林科技大學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  (05)5342601轉4479 

  

(05)531-2069  

嘉南藥理大學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1段60號 

  

(06)2664911轉6325  

(06)2660399  

(06)2667306  

崑山科技大學 (永續環境中心)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49號  (06)205-5952  (06)205-673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2號  (07)601-1000轉2304  (07)601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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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
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頁：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

page/News_12_3.aspx，查得十
個核訂訓練機構(聯結至環訓所)

之開訓(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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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課程時數及費用一覽表 

課程名稱 
一般類
時    數 

補正類
時    數 

到職訓
練時數 

第一章／室內空氣污染物簡介 
3 ─ ─ 

第二章／室內空氣污染產生源 

第三章／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措施 
4 ─ ─ 

第四章／室內空氣品質改善設施與設備 

第五章／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與專責人員工作職掌 3 2 2 

第六章／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實務 3 4 4 

第七章／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方法及實務 2 ─ ─ 

第八章／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實作 4 ─ ─ 

課程合計 19 6 6 

學科測驗 2 1 ─ 

術科測驗 2 ─ ─ 

費        用 5,100 1,4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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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參考證書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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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 

應檢具： 

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設置申請書 

二、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三、設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公(勞)健保

資料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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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下載資訊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page/News_12_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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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9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三條    本法之公告場所，應於公告後一年內設置專責人員至少一人。 

公告場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共同設置
專責人員： 

一、於同幢（棟）建築物內有二處以上之公告場所，並使用相同之中央空氣調節系統。 

二、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之公告場所且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相同。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第二條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以下簡稱專責人員）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並
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公告場所專責人員之資格 

公告場所專責人員人數與共同社治之規定 

第四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設置專責人員時，應檢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置申
請書及同意查詢公（勞）、健保資料同意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前項人員設置內容有異動時，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
向原申請機關申請變更。 

專責人員離職、異動或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即指
定具參加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人員代理；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報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為六個月。代理期滿前，應依第一項規定重行申請核定。 

專責人員得於未執行業務或異動日後，以書面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公告場所專責人員異動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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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專責人員應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執行下列業務： 

一、訂定、檢討、修正及執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二、監督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設備或措施之正常運作，並提供有關室內空氣品質改善
及管理之建議。 

三、監督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驗測定之進行，並作成紀錄存查。 

四、公布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自動監測結果。 

五、其他有關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相關事宜。 

第七條    專責人員應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之規定參加在職訓練，公告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或妨礙專責人員參訓。 

第五條    依本辦法設置之專責人員應受僱且常駐於公告場所執行業務，不得兼任其他公告場所之專責人
員。 

第八條    經取得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連續三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為專責人員者，
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之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前項專責人員設置屆滿六個月後十五日內，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檢具完成到
職訓練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專責人員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者，或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未於
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備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公告場所專責人員之設置核定。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專責人員須受僱、常駐且不得兼任 

到職訓練規定 

在職訓練規定 

專責人員職掌 

63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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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20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分下列二種： 

一、定期檢測：經本法公告之公告場所（以下簡稱公告場所）應於規定之一定期限內
辦理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量測，並定期公布檢驗測定結果。 

二、連續監測：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所，其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設置經認可之自動監測設施，應持續操作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並即時顯示最新量測數值，以連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質。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巡查檢驗：指以可直接判讀之巡檢式檢測儀器進行簡易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之巡查作業。 

二、巡檢點：指巡查檢驗使用檢測儀器量測之採樣位置。 

三、巡檢式檢測儀器：指具有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功能，可直接判讀及方便攜帶
之檢測儀器。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指公私場所建築物之室內空間，全部或一部分經公告適用本法
者，其樓地板面積總和，但不包括露臺、陽(平)臺及法定騎樓面積。 

五、校正測試，指下列： 

(一)零點偏移：指自動監測設施操作一定期間後，以零點標準氣體或校正器材進行
測試所得之差值。 

(二)全幅偏移：指自動監測設施操作一定期間後，以全幅標準氣體或校正器材進行
測試所得之差值。 

檢驗測定類型 

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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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場所營業及辦公時段進行量測，由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操
作量測或在場監督，並得以巡檢式檢測儀器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巡查檢驗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至少應包含
二氧化碳。 

第五條    公告場所巡查檢驗應避免受局部污染源干擾，距離室內硬體構築或陳列設施最少○．
五公尺以上及門口或電梯最少三公尺以上，且規劃選定巡檢點應平均分布於公告管制室
內空間樓地板上。 

前項巡查檢驗應佈巡檢點之數目依下列原則定之: 

室內樓板面積  檢測點數目  

≦2,000 m2  檢測點數至少5點以上。  

>2,000 m2~≦5,000 m2  
每4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檢測點數目。 

或檢測點數目至少10點以上。  

>5,000 m2~≦15,000 m2  
每5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檢測點數。 

或檢測點數目至少25點以上。  

>15,000 m2~≦30,000 m2  
每625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檢測點數目，但至少
25點以上。或檢測點數目至少40點以上。  

>30,000 m2 
每9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檢測點數目，但至少
40點以上。  

巡查檢驗 

巡檢時機與項目 

巡檢注意事項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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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進行定期檢測，應委託檢驗測
定機構辦理檢驗測定。但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者，
得自行辦理檢驗測定。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 

檢驗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業務，同一採樣點各室內空氣污染物
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行。受託檢驗測定機構為多家時，亦同。 

定期檢測之採樣點數目超過二個以上，各採樣點之採樣時間得於不同日期進行，但
仍應符合前二項規定。 

第七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進行定期檢測，除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
期檢測外，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位置須依巡查檢驗結果，優先依濃度較高巡檢點依
序擇定之。但有特殊情形，經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檢具相關文件報請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數目應符合下列規定: 

室內樓板面積  定檢點數目  

≦5,000 m2  採樣點數至少1個。  

>5,000 m2~≦15,000 m2  採樣點數至少2個。  

>15,000 m2~≦30,000 m2  採樣點數至少3個。  

>30,000 m2 採樣點數至少4個。  

定期檢測資格、採樣時間、時段、規定 

定期檢測注意事項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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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進行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於採
樣前應先進行現場觀察，發現有滲漏水漬或微生物生長痕跡，列為優先採樣之位置，且
規劃採樣點應平均分布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上。 

前項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數目，依場所之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
積每一千平方公尺（含未滿），應採集一點。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二千平方公尺之單
一無隔間室內空間者，得減半計算採樣點數目，且減半計算數目後不得少於二點。 

第九條    前條進行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室外測值採樣相對位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公告場所使用中央空調系統設備將室外空氣引入室內者，採樣儀器架設應鄰近空
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且和外氣引入口同方位，儀器採樣口高度與空調系統之外氣
引入口相近。 

二、公告場所以自然通風或使用窗型、分離式冷氣機者，採樣儀器架設應位於室內採
樣點相對直接與室外空氣流通之窗戶或開口位置。 

前項室外測值採樣相對位置之數目至少一個，不受前條第二項限制。 

第十條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之檢驗頻率，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每二年實施定期檢
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至少一次。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實施第二次以後之定期檢測，應於第一次定期檢測
月份前後三個月內辦理之。 

第十一條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
依其場所公告類別所列者辦理。 

細真菌採樣規定與數量 

真菌對照組採樣規定 

定期檢測頻率與循環規定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項目由公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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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公告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者，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內辦理下列
事項: 

一、檢具連續監測作業計畫書，包含自動監測設施運作及維護作業，併同其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計畫，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辦理設置及操作。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內容，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其連續監測作業計畫書。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
此限。 

公告場所依連續監測作業計畫書進行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於開始操作運轉前七日，應
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監督下進行操作測試，
操作測試完成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並副知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操
作運轉。 

連續監測操作時間應為營業及辦公日之全日營業及辦公時段。 

公告場所自動監測設施進行汰換或採樣位置變更時，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依其公告管制室
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二千平方公尺（含未滿），應設置一台自動監測設施。但其樓地板面
積有超過四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數目，
且減半計算後數目不得少於二台。 

前項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置，應具代表性且分布於各樓層，於同樓層者應平
均分布於樓層空間。 

第十四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如下： 

一、二氧化碳。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場所之規定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量 

自動監測設施應量測污染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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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前二條規定之自動監測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效測定範圍應大於該項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值上限。 

二、配有連續自動記錄輸出訊號之設備，其紀錄值應註明監測數值及監測時間。 

三、室內空氣經由監測設施之採樣口進入管線到達分析儀之時間，不得超過二十秒。 

四、取樣及分析應在六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環，並應以一小時平均值作為數據紀錄值。其一小時
平均值為至少十個等時距數據之算術平均值。 

五、每月之監測數據小時紀錄值，其完整性應有百分之八十有效數據。 

六、採樣管線及氣體輸送管線材質具不易與室內空氣污染物產生反應之特性。 

第十六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進行校正及維護儀器。 

自動監測儀器應依下列規定進行例行校正測試及查核： 

一、零點及全幅偏移測試應每半年進行一次。 

二、定期進行例行保養，並以標準氣體及相關校正儀器進行定期校正查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校正測試及查核應作成紀錄，紀錄方式應依主管機關同意之方式為之，並逐年次彙集建立書
面檔案或可讀取之電子檔，保存五年，以備查閱。 

自動監測設施之設備規範 

自動監測設施之校正與維護規定 

第十七條    公告場所操作中自動監測設施進行汰換或採樣位置變更，致無法連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質時，除
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汰換或變更前三十日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依其同意文件核准暫停連續監測，但任一自動監測設施以不超過三十
日為限，其須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七日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並以一次為限。 

公告場所操作中自動監測設施故障或損壞，致無法連續監測室內空氣品質時，其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於發現後二日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暫停連續監測。但超過三十日仍
無法修復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自動監測設施汰換、變更、故障等之處置 

70 



第十八條    第六條規定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辦理定期檢測，其室內空氣品質定
期檢測結果應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內，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以網
路傳輸方式申報，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同時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
布。 

第十二條規定公告場所辦理連續監測，各監測採樣位置量測之監測數值資料，即
時連線顯示自動監測之最新結果，同時於營業及辦公時段以電子媒體顯示公布於場所
內或入口明顯處，並將自動監測設施監測數值資料，製成各月份室內空氣品質連續監
測結果紀錄，於每年一月底前，以網路傳輸方式上網申報前一年連續監測結果紀錄，
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前二項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及連續監測結果紀錄資料，應逐年次彙集建立
書面檔案或可讀取之電子檔，保存五年。 

第十九條    本辦法有關自動監測設施之設備規範、作業方式、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系統及
其他應注意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公告場所定期檢驗結果公告與網路申報規定 

公告場所自動監測設施監測數值資料即時公布與網路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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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定期檢測結果公告範例 

72 



 定檢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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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網路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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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9條) 

第一條    本標準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附表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並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
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第三條    一行為違反本法數個規定，應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及附表所列情事計算罰鍰額度
裁處之。 

第四條    一行為違反本法數個規定，且其法定罰鍰額均相同者，應先依附表所列情事分別計算
罰鍰額度，再依罰鍰額度最高者裁處之。 

第五條    主管機關審酌罰鍰額度時，於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未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時，
應依第二條附表計算罰鍰，併加計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裁處，惟最高不得超過法定
罰鍰最高額。 

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時，應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所
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第六條    依本法所為按次處罰之每次罰鍰額度，屬未於改善期限屆滿前向主管機關報請查驗，
視為未完成改善或補正者，依最近一次所處罰鍰額度裁處之；屬報請主管機關查驗而認
定未完成改善或補正者，依查驗當日附表所列情事裁處之。 

第七條    本屬本法第二十一條各款規定情節重大情形之一者，得以各該條最高罰鍰額度裁處之。 

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公告場所改善期間，未進行室內空氣污染物改善
及控管，經主管機關認定其違規行為更形惡化者，按其違規行為，依本準則按次處罰。 

第九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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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違反條款 

（違規行為） 

處罰條款及罰鍰 

範圍（新臺幣） 
違反程度及特性因子（A） 

違規行為紀錄 

因子（B） 

應處罰鍰 

計算方式 

（新臺幣） 

一  

   

第七條第一項  

（公告場所之室內空氣
品質不符合室內空氣品
質標準）  

   

1. 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處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之罰鍰為： 

 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1. 二氧化碳濃度超過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程度：  

(1) 達500%者，A=3  

(2) 達300%但未達500%者，A=2  

(3) 未達300%者，A=1  

2.甲醛、總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濃度超過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程度：  

(1) 達1000%者，A=3  

(2) 達500%但未達1000%者，A=2  

(3) 未達500%者，A=1  

3. 除前兩項外之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超過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程
度：A=1  

4. 於前三項情形有同時違反二項以上者，A因子以最高者計算。  

B＝ 自違反本法發生日（含）回
溯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未
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  

二十五萬元≧
（A×B×五萬元）
≧五萬元  

1.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處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之罰鍰為：  

 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1. 改善期間未於場所明顯處標示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且繼續使用
該公告場所者：A=2  

2. 改善期間於場所標示室內空氣品質不符合規定且繼續使用該公
告場所者：A=1  

B＝ 自違反本法發生日（含）回
溯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未
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  

二萬五千元≧
（A×B×五千元）
≧五千元  

二  第八條  

（未符合應訂定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相
關規定）  

依第十七條規定，處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之罰鍰為：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 未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者：A=2  

2. 已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但未據以執行者：A=1  

3. 公告場所之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其室內空氣品質，但未檢討修
正其計畫者：A=1  

B＝ 自違反本法發生日（含）回
溯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未
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  

五萬元≧
（A×B×一萬元）
≧一萬元  

三  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未符合應置專責人員

相關規定）  

依第十七條規定，處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之罰鍰為：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 未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者：A=2  

2. 已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但其資格未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者：A=1  

B＝ 自違反本法發生日（含）回
溯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未
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  

五萬元≧
（A×B×一萬元）
≧一萬元  

四  第十條  

（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自動監測
設施連續監測結果作成
之紀錄有虛偽記載者）  

依第十三條規定，處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之罰鍰為：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1.每次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作成之紀錄有虛偽記載者：
A=1  

2. 每次自動監測設施連續監測結果作成之紀錄有虛偽記載者：
A=1  

3. 前兩項均虛偽記載者：A=2  

B＝ 自違反本法發生日（含）回
溯前五年內違反相同條款未
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  

十萬元≧
（A×B×十萬元）
≧五十萬元  

五  第十條  

（未實施定期室內空氣
品質檢驗測定、設置自
動監測設施，及未符合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規定）  

依第十八條規定，處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之罰鍰為：  

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1. 未實施定期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者：A=1  

2. 應設置而未設置自動監測設施者：A=1  

3. 前兩項以外之其他違反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規定之
情形者：A=1  

4. 於前三項情形有同時違反二項以上者，A因子得併計。  

B＝ 自違反本法發生日（含）回
溯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未
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  

二萬五千元≧
（A×B×五千元）
≧五千元  

六  第十一條  

（檢驗測定機構違反本
法規定）  

依第十六條規定，處檢驗測定機構之
罰鍰為：  

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1. 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從事受託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檢
驗測定者：A=2  

2. 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其他違反情形者：A=1  

B＝ 自違反本法發生日（含）回
溯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未
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  

二十五萬元≧
（A×B×五萬元）
≧五萬元  

七  第十二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執行公告場所之
檢查、檢驗測定、查核
或命提供有關資料）  

依第十四條規定，處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之罰鍰為：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1.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執行公告場所之檢驗測定者：A=2  

2. 其他違反情形者：A=1  

B＝ 自違反本法發生日（含）回
溯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未
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  

五十萬元≧
（A×B×十萬元）
≧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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